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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垦校党发〔2024〕27 号 

 

各基层党委、党总支，各直属党支部： 

《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处级领导干部因私出国（境）管理办

法》已经学校党委研究通过。现将其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

行。 

 

中共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委员会 

2024 年 7 月 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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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为进一步加强我校处级领导干部因私出国（境）证

件管理和使用工作，从严监督管理干部，依据《关于加强党政机

关县（处）级以上领导干部出国（境）管理工作的意见》（中办

发〔1999〕23 号）、《黑龙江省国家工作人员因私事出国（境）

管理实施办法》（黑公通〔2003〕140 号）等文件精神及有关要求，

结合我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适用于学校在职处级领导干部（含同级别非

领导职务干部，以下简称“处级干部”）。 

第三条  本办法所称“因私出国（境）”是指：因个人原因

自费出国（境）探亲、访友、旅游、就医、留学及其他非公务活

动。 

第四条  学校党委组织部是处级干部因私出国（境）管理职

能部门，负责处级干部因私出国（境）管理日常工作。 

第二章  证件种类和申请 

第五条  因私出国（境）证件（以下简称“证件”）包括普

通护照（因私）、往来港澳通行证、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等。 

第六条  处级干部在首次申请、换发或补发证件时，须向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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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组织部提交书面申请，经批准后，持党委组织部出具的《关于

同意申办出入境证件的函》前往大庆市出入境管理部门办理。办

理往来港澳、往来台湾签注的，按上述规定执行。 

第七条 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按照规定申请换发或者补

发证件：证件有效期即将届满的；证件超过有效期的；证件签证

页即将使用完毕的；证件损毁不能使用的；其他需要换发或者补

发证件的情形。 

第三章  证件保管和使用 

第八条  党委组织部负责处级干部的证件信息采集、维护更

新、撤销和证件使用台账等日常管理工作，定期向公安机关移交

登记备案人员信息数据资料。 

第九条  处级干部按照“应交尽交”规定，将所持有的因私

出国（境）证件交由党委组织部集中保管，包括在有效期内的和

已过有效期但含有有效签证的因私出国（境）证件。 

退出领导岗位的处级干部，按规定履行有关手续后，因私出

国（境）证件可由本人自行保管。 

第十条  处级干部首次申请、换发或补发的证件，须在申领

后 7 日内，将证件交由党委组织部集中保管。 

第十一条  新提拔的处级干部，应在任职决定下发后 7日内，

将持有的证件交由党委组织部集中保管。 

第十二条  证件使用包括临时使用证件和因私出国（境）使

用证件两种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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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临时使用证件是指在境内临时使用证件办理换发、签

证或签注等事宜的情形。申请人提交书面申请，说明证件使用事

由、申请类型和使用时间等重要信息事项，由本人签字后，到党

委组织部办理领用手续。 

临时使用证件期限一般不超过 10 天。有特殊需要的须说明事

由，经批准后可适当延长。 

（二）因私出国（境）使用证件，必须在完成因私出国（境）

审批手续后，方可办理领用手续。 

第十三条  因私出国（境）审批程序： 

（一）处级干部个人填写《因私出国（境）审批表》《因私

出国（境）申请》报所在单位，由单位负责人、分管（联系）校

领导签署意见后报党委组织部。 

（二）党委组织部对申请因私出国（境）处级干部呈报的有

关材料进行审核，并对其进行政治表现审查，出具相关书面材料。 

（三）纪委办公室对申请因私出国（境）的处级干部进行廉

政情况审查，并出具相关书面材料。 

（四）校党委书记签署审批意见。 

（五）党委组织部为批准因私出国（境）处级干部办理证件

领取手续，进行行前教育，涉密人员签订《出国（境）保密与安

全承诺书》。 

第十四条  证件使用后，须在归国（境）后 10 日内，将证件

交回党委组织部集中保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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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条  领取证件后，因故没有出国（境）的，须在 10 日

内将证件交回党委组织部集中保管。 

第四章  纪律要求 

第十六条  严格遵守领导干部出国（境）管理有关规定，不

得未经批准私自出国（境），不得擅自更改已报批的所到国家、

地区和日期等信息，不得绕道第三国或在境外加签他国（地区）

签证（注），不得擅自延长在国（境）外的时间。 

第十七条  对于瞒报持有证件、应交不交，使用证件时谎报

因私出国（境）事由及行程，未按规定时间及时交回证件等情形，

依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。 

第十八条  党员干部不准在国（境）外以党员身份参加公开

活动；在国（境）外应自觉遵守所在国的法律法规，尊重所在国

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；严格遵守外事纪律，不做任何损害国家

尊严和利益的事，严禁私自获取外国国籍或国（境）外永久居留

权、长期居留许可；在国（境）外遇有重要情况，应及时向所在

单位党组织和学校党委组织部报告。 

第五章  附  则 

第十九条  本办法由党委组织部负责解释。 

第二十条 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。原《黑龙江八一农垦

大学处级干部因私出国（境）管理办法》（农垦校党发〔2018〕

19 号）同时废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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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．关于同意申办出入境证件的函 

2．因私出国（境）审批表 

3．因私出国（境）申请 

4．出国（境）保密与安全承诺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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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 

 大庆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： 

      _________同志（身份证号码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）系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（ 填 写 单 位 全 称 ） 的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（填写职务）。按照干部管理权限，我单

位同意该人申办：□普通护照  □往来港澳通行证及签注  □往来台

湾通行证及签注。 

 

组织、人事部门联系人姓名：        

联系电话： 

 

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   章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 

 

备注：1．登记备案国家工作人员申请出入境证件须提交此函。 

      2．登记备案单位须在同意办理的出入境证件类型前打钩，并划

掉不同意办理的证件类型。 

      3．本函自开具之日起 3个月内有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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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注：此表留党委组织部备案。 

 

姓     名  出生年月  政治面貌  

单 位 及 职 务  
是  否  为 

涉 密 人 员 
 

出国(境)理由  
去往国家 

（地  区） 
 经费来源  

出国(境)时间 年  月  日    至    年  月  日，行程  天内。 

配偶 

姓名 
 

单   位 

及 职 务 
 

是 否 移 居 

国 ( 境 ) 外 
 

是 否 同 时 

出国 (境 ) 
 

子女 

姓名 

 单   位 

及 职 务 

 
是 否 移 居 

国 ( 境 ) 外 

 
移居国（境）

名      称 

 

    

所在单位意见：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签字：        

年    月    日 （盖章）     

分管（联系）校领导意见：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签字：        

年    月    日   

党委组织部意见：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签字：        

年    月    日（盖章） 

纪委办公室意见：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签字：        

年    月    日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校党委主要负责人意见：                  

 

签字：        

年    月    日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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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 

 

党委组织部： 

本人 XXX，性别，X 年 X月出生，政治面貌，单位和职务职级，取

得外国国籍、永久居留权、长期居留许可、工作签证、留学签证等情

况，身体健康状况。本人拟于 X年 X月 X日出发赴 XX（具体到国家、

地区和城市）自费 XX（旅游、探亲等），X 年 X 月 X 日返回，经停 XX

地（如直飞，则说明无经停地），在外停留时间 X日内。 

本人承诺，严格遵守政策法规，绝不从事有损国家利益和安全的

活动，严格按照批准时间及行程出行，按期归国（境），并在归国（境）

10 日内上交出国（境）证件。本人承诺，若违反相关政策法规，愿接

受严肃处理。 

 

 

申请人（签字）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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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7月 1日印发 
 

附件 4 

 

 

本人拟于 X年 X月 X日出发赴 XX（具体到国家、地区和城市）自

费 XX（旅游、探亲等），X年 X月 X 日返回，本人郑重承诺： 

一、严格遵守外事纪律、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，严

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。 

二、严格遵守保密纪律和反间防谍制度规章。不违规携带任何涉

密资料、设备和载体出国；在外期间，不使用个人电子设备存储、处

理涉密或敏感信息；不使用手机谈论涉密事项；不在无保密条件的场

所谈论涉密事项。 

三、严格遵守生活纪律，注意身心健康，不做有损国格人格、民

族尊严的事情。 

四、如遇到境外组织和个人对我进行盘查、纠缠、威胁、策反、

资助、馈赠等情况，第一时间向有关驻外使领馆请示报告，并在回国

后及时向派出单位和国家安全机关报告，不得隐瞒事关国家安全方面

的情况或事项。 

若违反上述承诺，自愿承担党纪、政纪和法律责任。 

 

承诺人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


